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姚缘

上海某条路的深夜荒地

上， 曾多次出现一个诡异身

影： 男子背着设备借着夜色穿

梭， 在树枝上悄悄安装不明探

头， 紧盯地面某一角落……这

并非安防作业， 而是一场赃款

转移犯罪的“前哨行动”。 近

日， 经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

公诉， 一起掩饰、 隐瞒犯罪所

得案宣判， 为协助转移诈骗赃

款， 被告人张某鑫受同伙指使

在深夜偏僻地点安装监控探

头， 涉案金额近 14 万元， 他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并处罚

金， 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这起

案件中， 看似诡异的“深夜安

装探头” 行为， 背后隐藏着完

整的赃款转移犯罪链条。

深夜隐秘操作，探

头沦为犯罪“眼”

今年 5 月以来， 上海某路

附近的荒地、 工厂周边等偏僻

地点， 多次出现一名男子深夜

骑行电瓶车的身影。 该男子正

是张某鑫， 他趁着夜色安装监

控探头， 这些探头被巧妙地挂

在树枝上， 镜头精准对准指定

位置， 成为不法分子监控赃款

交接的“眼睛”。

张某鑫到案后， 面对检察

官的讯问供述， 这些探头由同

伙李某（另案处理） 提供， 安

装目的十分明确： “监视取现

点的情况， 确认放钱的人放钱

后有没有走， 有没有人跟着”。

每次完成包裹拿取后， 他还需

将探头回收并交还给李某， 供

对方核实包裹是否被动过手

脚， 确保赃款转移万无一失。

5 月 30 日 16 时许， 当张某鑫

再次来到该路附近荒地， 准备

拿取包裹并回收此前安装的探

头时， 被早已布控的民警当场

抓获。

分工明确 探头监控

下转移百万赃款

这看似孤立的“探头安

装”， 背后是分工严密的犯罪

团伙。

今年 5 月初， 待业在家的

张某鑫经表哥老刘介绍赴沪

“工作”， 正式加入该犯罪团

伙。 团伙运作模式高度隐蔽：

李某通过某小众聊天软件与张

某鑫单线联系， 以电话形式告

知取包裹的时间、 地点及探头

安装位置； 张某鑫租赁电瓶车

作为作案工具， 先到指定地点

安装探头进行监视， 再提取装

有赃款的包裹， 骑行至附近停

放的白色轿车处交货。 为掩盖

行踪， 包裹被放置在电瓶车前

方的箱子内， 交货时连箱一并

丢至车辆后排。

经查， 张某鑫累计参与作

案约十次， 仅 5 月 27 日、 29

日两次作案就分别转移两名被

害人被骗钱款近 14 万元， 涉

案金额巨大。 张某鑫从中获利

3 千余元， 全部用于个人消

费， 其坦言早已明知这些是

“来历不正的诈骗所得”， 却因

贪图小利持续参与。

本案中， 犯罪团伙利用监

控探头提升作案隐蔽性， 反映

出此类犯罪的专业化、 隐蔽化

趋势。 检察官指出， 张某鑫为

赚取微薄报酬， 不仅参与赃款

转移， 更主动安装探头为犯罪

活动“保驾护航”， 最终难逃

法律制裁。

【法官说法】

检察官提醒， 若发现有人

在偏僻地点、 银行 ATM 机附

近、 小区角落等区域安装不明

监控设备， 或存在深夜频繁在

隐蔽地点停留、 交接物品等异

常行为， 可能与违法犯罪活动

相关， 应及时向公安机关举

报。 广大群众务必提高法律意

识， 找工作时坚守正规渠道，

切勿轻信“低门槛、 高回报”

的可疑信息， 更不能为贪图小

利参与探头安装、 钱款转移、

信息传递等不明活动。 任何试

图规避法律、 协助犯罪的行

为， 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切

勿因一时糊涂身陷囹圄。

□记者 陈颖婷

“下单秒上号， 地图全解

锁”， 一些 《原神》 代练工作

室打出诱人广告， 销量动辄百

万。 然而， 这背后竟是外挂软

件在“代打”？ 近日， 长宁区

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案件， 认定

此类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判

赔 300 万元并公开道歉。

上海米哈游影铁科技有限

公司系游戏 《原神》 的运营

方， 该游戏在各下载平台上均

拥有非常高的下载量。

“代肝代练代打， 下单秒

上号！” 某科技有限公司在电

商平台上开设游戏代练工作

室， 售卖针对游戏《原神》 的

“代练代打” 链接， 总计销售

量达 760 万单， 销售额达 700

万余元， 并在该电商平台上同

类工作室中销量居前。

米哈游公司取证人员分别

支付 8 元、 12 元下单购买了

两单该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代

练服务。 随后， 仅使用 2-3

小时， 即可达到《原神》 游戏

地图探索度 100%和神像等级

满级的效果。 游戏账号在一两

分钟内可解锁多个传送锚点，

并在接受服务后不久即由于

“使用外挂及第三方软件”被封

禁，无法正常登录游戏。

米哈游公司认为， 某科技

有限公司使用外挂软件提供代

练服务， 属于非正常游戏行

为， 构成不正当竞争， 遂起诉

要求某科技有限公司赔偿经济

损失及合理维权开支， 并赔礼

道歉。

某科技有限公司辩称， 其

提供的代练均是纯人工代练，

并未使用外挂技术软件， 其并

未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 不同

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长宁区法院经审查认为，

某科技有限公司在电商平台上

开设代练工作室销售代练服

务， 相关销售链接直接载明系

运用于原告开发运营的 《原

神》 游戏。 该代练服务系获得

用户对应的涉案游戏账号后，

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 在极短

时间内将用户游戏账号中的等

级、 地图探索等进行提升。

某科技有限公司辩称其系

人工代练， 既未能充分举证，

也无法合理解释升级或地图探

索速度上的异常， 人民法院难

以认可。

其上述行为致使游戏用户

无需通过正常游戏即可获得升

级和打开地图， 妨碍了米哈游

公司正常提供游戏的经营秩

序， 影响了游戏服务器的安全

性与稳定性， 导致米哈游公司

预期的经营收益减损， 对游戏

内“生态环境” 亦造成不良影

响， 具有明显的不正当性， 故

应当认定某科技有限公司的行

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因此， 法院判决某科技有

限公司赔偿米哈游公司经济损

失和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

合理开支合计 300 万元， 并在

《中国知识产权报》 上刊登致

歉声明。

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上海首例涉AI提示词著作权案宣判
涉案提示词未被认定为作品 原告诉请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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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李露 胡古月

随着 AI 技术的深度发展， 输入端的法律意义日益凸显， 其中， AI 提示词作为引导人工

智能生成特定内容的重要工具， 其背后隐藏的知识产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昨天下午， 黄浦

区人民法院对上海首例涉 AI 提示词著作权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 该案将争议核心锁定于输

入端， 围绕提示词是否具备作品独创性、 是否属于“表达” 等问题展开论证， 为人工智能领

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思考与启示。

男子深夜潜入荒地装探头
原是为转移诈骗赃款 被判一年有期徒刑

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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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是一家从事美术创作

的公司，2022年撰写了六组涉

案提示词， 内容涵盖画作的艺

术风格、 主体元素、 材质细节

等，例如Art Nouveau style il-

lustration of Aquamarines Sty-

giomedusa gigantea（对应中文：

新艺术风格插图———巨型海蓝

宝石冥河水母），by Alphonse 

Maria Mucha（对应中文：阿尔

丰斯·穆夏的创作风格），An-

cient hand-painted manuscripts

（对应中文： 古代手绘手稿），

等。 原告使用涉案提示词在

Midjourney平台生成绘画作

品，并在小红书等平台发表。

二被告在小红书平台及出

版书籍中使用的画作与原告生

成作品近似。 经在 Midjourney

平台搜索， 发现二被告发表的

画作系使用原告撰写的涉案提

示词在该平台生成。

原告认为， 涉案提示词构

成文字作品， 二被告利用原告

创作的提示词在 Midjourney

平台生成画作并发布该画作的

行为， 侵犯了原告对该文字作

品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信息

网络传播权和署名权， 因此诉

请法院判令：二被告停止侵权，

赔偿维权合理开支 9900 元。

对此， 二被告辩称， 提示

词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

品， 撰写提示词行为不是创作

行为； 涉案提示词属于思想，

仅为几个词汇的拼接， 属于有

限表达。 同时， 涉案行为不构

成著作权侵权， 并非由二被告

实施。 根据 Midjourney 服务

条款， 原告已放弃提示词的相

关权益， 这些内容默认进入公

有领域。 涉案行为属于他人对

开放社区中提示词进行描摹学

习的个人学习行为， 符合著作

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范围。

黄浦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涉案六组提示词采用的基本结

构为艺术风格、 主体元素、 材

质与细节、 科学语境和主要构

图， 本质是用户输入 AI 系统

的指令或描述， 用于引导生成

特定图片。 从形式上看， 它们

虽包含多类元素， 但各元素间

仅为简单罗列， 缺乏语法逻辑

关联； 关键词组无序组合， 既

无层次递进， 也无场景化叙事

顺序。 从独创性角度分析， 这

些提示词缺乏作者的个性化特

征， 所选用的艺术风格、 材质

细节等均属该领域常规表达，

未体现作者独特的审美视角或

艺术判断。 同时， 涉案提示词

仅体现抽象的创作想法和指令

集合， 核心是对画面元素、 艺

术风格、 呈现形式等的罗列与

描述， 这些内容更多属于抽象

的创作构思， 属于思想范畴。

因此， 涉案提示词虽反映一定

的创作意图， 但没有体现出作

者在表达层面的个性化智力投

入， 不应认定为作品。 原告对

提示词不享有著作权， 自然无

权主张著作权侵权。

因此， 黄浦法院一审判决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秒上号、全解锁” 诱人广告全是外挂
《原神》代练被法院判赔300万元并公开道歉


